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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 費 者 委 員 會  
呈 交 立 法 會 衛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文 件  

 
回 應 諮 詢 文 件 ： 「 香 港 醫 護 改 革  為 何 要 改 ？ 為 誰 而 改 ？ 」  

 
 

就 「 美 國 哈 佛 專 家 小 組 分 析 報 告 ─ 香 港 醫 護 改 革  為 何 要 改 ？ 為 誰

而 改 ？ 」 ， 消 委 會 從 消 費 者 權 益 及 確 保 公 平 競 爭 兩 方 面 提 出 意 見 。 消 委 會

一 向 關 注 醫 療 服 務 的 質 素 和 消 費 者 的 選 擇 ， 認 為 有 很 多 改 善 措 施 應 予 盡 早

推 行 。 消 委 會 的 意 見 如 下 ：  
 
1.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支 持 政 府 厘 定 長 遠 醫 療 政 策 ， 以 應 付 未 來 人 口 結 構 、

港 人 健 康 和 病 患 上 的 轉 變 。 舉 例 來 說 ， 哈 佛 報 告 未 及 考 慮 實 施 居 港 權 對 醫

療 需 要 的 影 響 。  
 
2. 醫 療 服 務 提 供 者 ， 政 府 及 消 費 者 是 醫 療 政 策 需 要 考 慮 的 三 大 因 素 ，

三 方 面 之 間 的 良 好 伙 伴 關 係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。  
 
3. 在 這 前 題 下 ， 消 委 會 關 注 的 三 大 重 點 為 策 劃 及 服 務 的 資 料 、 消 費 選

擇 和 申 訴 與 索 償 。  
 

3.1 策 劃 及 服 務 的 資 料 ：  
 

這 包 括 兩 方 面 ， 第 一 方 面 是 政 府 如 何 可 以 獲 得 整 體 精 確 的 策 劃

資 料 ， 如 人 口 ， 病 患 轉 變 影 響 需 求 的 變 化 、 醫 療 及 藥 物 費 用 、

保 險 和 運 作 等 等 。 消 委 會 支 持 政 府 收 集 數 據 及 委 託 專 人 作 精 算

分 析 ， 以 求 能 掌 握 需 求 的 改 變 ， 準 確 地 厘 定 長 遠 的 醫 療 政 策 。

建 議 設 立 的 醫 療 政 策 及 經 濟 研 究 所 可 當 此 任 。  
 

第 二 方 面 是 如 何 確 保 消 費 者 可 取 得 資 料 以 協 助 他 們 作 出 決 定 ，

如 有 關 醫 療 服 務 和 藥 物 的 資 料 、 療 效 、 醫 院 和 醫 生 的 收 費 、 個

人 病 歷 等 。 消 委 會 一 向 主 張 私 家 醫 生 在 診 所 列 明 收 費 ， 並 在 單

據 上 把 診 金 與 藥 費 分 列 。 目 前 資 訊 科 技 發 達 ， 各 服 務 提 供 者 應

可 以 利 用 資 訊 科 技 ， 讓 醫 生 和 消 費 者 隨 時 可 查 閱 這 些 資 料 ， 以

協 助 病 者 考 慮 各 種 醫 療 方 法 的 利 弊 ， 甚 至 病 歷 紀 錄 的 儲 存 和 提

供 也 可 利 用 資 訊 科 技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政 府 須 採 取 適 當 措 施 確 保 醫

療 和 藥 物 的 宣 傳 ， 不 會 誤 導 消 費 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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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消 費 者 選 擇 ：  
 

體 現 伙 伴 關 係 就 要 使 消 費 者 真 正 有 選 擇 ， 由 消 費 者 去 作 出 影 響

自 己 身 體 和 個 人 支 出 的 決 定 。 哈 佛 報 告 建 議 「 錢 跟 病 人 走 」 會

鼓 勵 醫 療 界 提 供 以 病 人 為 中 心 的 服 務 。  
 

消 委 會 支 持 哈 佛 報 告 的 建 議 改 善 醫 療 架 構 的 分 裂 隔 離 ， 以 加 強

服 務 的 連 貫 性 ， 使 病 人 獲 得 最 適 當 的 治 療 。  
 

消 委 會 認 為 政 府 宜 鼓 勵 一 些 研 究 ， 探 求 如 何 把 中 醫 藥 和 其 他 醫

療 方 法 納 入 醫 療 及 醫 療 保 險 系 統 中 。  
 

質 素 保 証  
 

醫 療 質 素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。 很 多 行 業 均 有 質 素 檢 定 計 劃 ， 但 目 前

香 港 沒 有 任 何 獨 立 對 醫 療 服 務 作 出 質 素 檢 定 。 消 委 會 支 持 報 告

建 議 設 立 質 素 保 證 辦 事 處 ， 負 責 制 訂 醫 療 質 素 標 準 指 引 加 強 質

素 保 証 ， 同 時 亦 可 以 向 消 費 者 分 發 醫 療 衛 生 資 料 從 而 知 所 選 擇

醫 療 。  
 

消 委 會 亦 贊 同 報 告 建 議 讓 外 界 參 與 查 核 醫 療 服 務 質 素 ， 消 委 會

認 為 應 讓 消 費 者 ／ 病 者 參 與 審 核 ， 不 但 可 以 探 討 消 費 者 對 醫 療

服 務 的 滿 意 程 度 ， 亦 可 關 注 其 他 政 策 如 法 例 和 行 業 自 律 對 醫 療

服 務 效 率 的 影 響 等 。  
 

藥 物  
 

在 藥 物 方 面 ， 以 下 是 與 消 費 者 選 擇 有 關 的 一 些 問 題 ：  
 

(a) 醫 藥 分 家 的 問 題 –要 分 析 醫 藥 分 家 的 建 議，須 考 慮 以 下 各 點： 
 

 消 費 者 的 選 擇  
 制 度 如 何 確 保 消 費 者 的 安 全 ， 這 牽 涉 到 監 察 的 問 題 。 藥

劑 師 建 議 由 他 們 配 藥 以 監 察 醫 生 ， 而 醫 生 又 可 否 提 出 其

他 有 效 的 監 察 方 法 ？ 另 一 方 面 ， 又 如 何 監 察 藥 劑 師 和 藥

房 的 運 作 ？  
 價 格 ， 由 醫 生 處 方 是 否 較 經 藥 劑 師 和 藥 房 便 宜 ， 或 會 更

貴 ？  
 對 消 費 者 的 方 便 程 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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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藥 物 的 專 利 註 冊 有 一 定 的 期 限，過 了 這 期 限，其 他 藥 廠 可 以

製 造 這 些 藥，但 目 前 的 藥 物 標 籤 沒 有 要 求 藥 廠 寫 上 藥 物 的 通

用 名 稱 ， 消 費 者 不 知 道 可 以 買 這 些 療 效 相 同 價 錢 較 便 宜 的

藥 。  
 

以 上 問 題 極 需 政 府 和 有 關 團 體 深 入 研 究 。  
 

3.3 消 費 者 申 訴 索 償 ：  
 

申 訴 索 償 的 機 制 最 重 要 的 是 ： 獨 立 及 公 平 公 正 、 使 消 費 者 有 申

訴 的 渠 道 、 索 償 機 制 的 決 定 有 效 力 。 哈 佛 報 告 建 議 設 立 獨 立 醫

療 申 訴 辦 公 室 ， 既 符 合 以 上 要 求 ， 亦 可 集 中 處 理 消 費 者 的 申 訴

（ 有 別 於 目 前 各 自 運 作 的 申 訴 機 制 ） 。 消 委 會 希 望 這 獨 立 醫 療

申 訴 辦 公 室 除 接 受 個 別 病 人 的 申 訴 外 ， 尚 會 審 理 與 服 務 提 供 者

運 作 有 關 而 影 響 消 費 者 的 投 訴 。  
 
4. 哈 佛 報 告 有 關 融 資 的 建 議 ：  
 

4.1 政 府 醫 療 預 算 設 置 上 限 ：  
 

如 市 民 對 公 共 醫 療 服 務 的 需 求 不 減 ， 設 置 開 支 上 限 可 能 會 影 響

服 務 質 素 及 使 病 人 較 難 使 用 公 共 醫 療 服 務 。 但 另 一 方 面 ， 這 建

議 卻 會 促 使 能 負 擔 醫 療 保 險 的 人 購 買 保 險 。  
 

這 建 議 未 能 解 決 醫 療 制 度 現 有 的 結 構 性 問 題 ， 亦 沒 有 照 顧 到 人

口 增 加 帶 來 的 醫 療 需 求 ， 也 不 一 定 會 促 使 更 有 效 率 的 服 務 。  
 

4.2 增 加 收 費 ：  
 

擔 子 由 政 府 轉 到 病 人 身 上 ， 沒 能 力 的 人 由 政 府 負 擔 ， 按 報 告 估

計 ， 自 費 的 病 人 甚 至 要 負 擔 約 五 成 至 七 成 的 醫 療 成 本 。  
 

增 加 收 費 可 以 減 輕 公 費 支 出 ， 但 不 一 定 會 增 加 效 率 。 最 重 要 的

是 如 何 能 確 保 醫 療 費 用 ， 不 會 無 止 境 地 上 昇 。  
 

4.3 「 聯 合 保 健 」 、 「 護 老 儲 蓄 」 與 「 競 爭 一 體 化 醫 療 護 理 」  
 

「 聯 合 保 健 」 、 「 護 老 儲 蓄 」 在 一 定 程 度 上 減 輕 了 政 府 的 醫 療

開 支 ， 俾 能 配 合 國 民 生 產 總 值 。 「 錢 跟 病 人 走 」 亦 會 增 加 病 人

的 議 價 能 力 。  
 

總 的 來 說 ， 有 以 下 各 點 需 要 考 慮 ：  
 

(a) 病 者 的 負 擔 ─ 若 醫 療 保 健 要 求 過 高 的「 薦 底 」款 額 便 會 令 消

費 者 卻 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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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實 行 保 險 制 時 須 使 消 費 者 懂 得 如 何 選 擇 和 評 估 風 險，因 此 消

費 者 需 要 有 詳 盡 的 資 料 ， 例 如 合 約 條 款 （ 煙 民 是 否 保 費 較

高 ？ ） 、 保 金 等 。  
 

(c) 如 何 確 保「 聯 合 保 健 」不 會 被 濫 用 ？「 護 老 儲 蓄 」的 風 險 的

分 擔 可 能 會 牽 涉 到 下 一 代，因 而 納 稅 人 仍 然 要 通 過 繳 稅 分 擔

費 用 。  
 

(d) 「 聯 合 保 健 」及「 競 爭 性 一 體 化 醫 療 護 理 」─ 須 注 意 的 是 消

費 者 的 選 擇 和 這 些 機 構 的 效 率 問 題。由「 聯 合 保 健 基 金 公 司 」

為 消 費 者 討 價 還 價，消 費 者 期 望 是 他 們 會 做 得 好，若 不 然 ，

經 由 他 們 議 定 的 收 費，消 費 者 將 會 別 無 選 擇。同 樣 需 要 澄 清

的 是 「 競 爭 性 一 體 化 醫 療 護 理 」 下 的 消 費 者 選 擇 問 題 。  
 
 
 
 
一 九 九 九 年 七 月 二 十 日  
 


